附件3：
评标细则

1、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分因素
	评审细则
	分值

	1
	供应商的资质评审

（10分）
	供应商资质的符合性

相关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及证明材料
	10

	2
	招标设备技术指标响应程度
（35分） 
	按设计方案制造

投标设备一条负偏离扣5分，2条以上负偏离视为废标。
	35

	3
	服务及售后承诺
（10分）
	服务响应时间及交货期

售后服务体系及承诺
	10

	4
	价格

（30分）
	本次招标，以进入详细评审的各投标人评标价的最低值为A值，即30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投标人评标价得分=（A/该投标人投标价）x30
	30

	5
	业绩

（15分）
	投标方和招标方近3年来合作经历（能够体现投标方机械制造能力的服合作，提供服务合同等有效证明文件），每提供一份得5分，最多得15分
	15


2、定标和签约
2.1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一至三人，并标明排列顺序，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。若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、或未能在招标文件规定期限内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的，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，以此类推。。

2.2对投标单位未能中标的原因，招标单位不予解释。投标文件不予退还。

  2.3招标单位向中标单位发出通知，中标单位在指定的时间内与招标单位签订合作协议。
